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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申評會 15 日內召開會議 

(2)委員 2/3 出席，出席委員

1/2 同意 

(3)會議不公開 

學生或家長接到管教處分

通知單，不服學校對其個人

或子女之管教 

以書面向申評會申訴或再申訴 

 

申評會開會 

完成評議書或再評議書 

送達申訴人及 

原處分單位 

校長 

30 日內提出申訴 

(1)交付申評會再議

(以一次為限) 

(2)申訴人不服時

15 日內提出 

(3)原處分單位或教

師有異議時 5 日

內提出 

會後 30 日內作成評議書或再評議書 

3 日內核定 

申訴評議委員會(簡稱申評會)置委

員 5至 15人，為無給職，任期一年，

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

一、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：1至 3人 

二、 學校教師會代表 

或教師代表      ：1至 3人 

三、 家長會代表      ：1至 3人 

四、 校外專家學者   

或公正人士      ：1至 3人 
核定(結案) 



 

 

屏屏東東縣縣來來義義國國民民小小學學學學生生申申訴訴書書    

申 訴 人    班級    年    班  
家長姓名    

出 生 民國  年  月 日 電話  住 址  

職業  法定代 

理 人 

（簽章） 

 
與申訴

人關係 
 

電話  

壹、申訴事由： 

貳、事實經過： 

參、學校行政單位或教師之原管教措施： 

肆、申訴之事實或理由： 

伍、原簽處分單位意見： 

陸、相關證明文件： 

此致 

屏東縣竹田國民小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

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蓋章： 

   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簽名：            蓋章： 

中  華  民  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如不服處分，得於處分通知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填寫本申訴書，以掛號寄本校(學生申

評會)提起申訴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二、必要時申評會得通知申請人或其他關係人到會說明，不得拒絕。 

三、再申訴時應檢討原申訴書及原評議書。 

 

收文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     ) 申字第      號 


